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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深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评审管理暂行办法》，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

〔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05〕18号）、《文化部关于加快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通知》（文社图函

〔2006〕1389号）的部署，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全面推动我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局定于近期开展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

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一）申报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定义。

　　2.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

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

　　3.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

　　4.体现文化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创造力。

　　5.具有鲜明特色，在一定群体中世代传承、活态存在，在街道内有较大影响。

　　（二）申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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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街道级文化行政部门根据申报单位的意愿，组织专家对具备条件的街道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进行筛选、论证。

　　2.经各街道同意后报送至区文化馆初审。

　　（三）申报材料

　　1.项目清单：街道级文化行政部门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出本街道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清单。（附件1）

　　2.项目申报书：包括项目简介、基本信息、项目说明、项目论证、项目管理、保护计划、街道级

文化行政部门审核意见。（附件2）

　　3.辅助资料：包括录音、录像资料、代表性图片、证明材料、授权书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4.街道办事处同意申报的函件。

　　（四）申报材料要求

　　1.项目申报书内容充实，表达准确，简介简明扼要，重点突出；项目申报书一律以仿宋GB_2312

小四号字体A4纸双面打印、一式8份。

　　2.项目申报视频要将项目最核心、最重要的特征与价值、最关键的内容与环节介绍清楚，所有的

文字配有普通话解说词、配有中文字幕，并达到MP4/AVI/MPEG/MOV格式，5—7分钟，大小不超

过300M，分辨率不低于1080P的技术要求。

　　3.10张有代表性的反映该遗产项目主要内容、价值和特点的近期照片；照片的技术要求为横向分

辨率1800以上，JPEG格式，6寸数码彩色照片，大小在5M以内；每张照片附拍摄时间、地点、拍摄

者、相关人员、画面内容等说明，150字以内。

　　4.其他辅助资料（选交），提供该遗产项目的补充信息，可采用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列出已出

版的主要参考文献，如书籍、文章、音像资料或网站等。

　　5.申报材料总目录1份。

　　6.代表性传承人的授权书必须由其亲笔签名，原件1份。

　　7.保护单位的授权书必须由保护单位盖章，原件1份。

　　所有申报材料及辅助资料均需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用于归档，不再退还。

　　（五）申报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准备，做好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工作。

　　2.依靠专家，认真筛选、论证申报项目，确保项目质量。

　　3.明确具体承担申报项目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

　　4.制定详实、具体可行的五年保护计划，有地方配套经费预算。

　　二、报送及联系方式

　　请于2021年7月16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发送至suxiaowen@szpsq.gov.cn，纸质版材料报送

至深圳市坪山区文化馆，联系人：苏晓雯，联系电话：15876599697，凡不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申

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超过申报时限的，一律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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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6日

附件：

1．XX街道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清单.doc

2．深圳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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